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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本报临沂 5月 12日讯（见习
记者 周广聪 王逸群） 1 2
日，费县新庄镇小杨拨打本报热
线投诉，他的左手小手指在2009年
打工时被锯断，当地医院治疗失误
导致断指无法续接。而医院却和
老板私下达成协议，黑心老板拿
走了一万元的赔偿，小杨到现在
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小杨介绍，2009年8月13日，
他在当地一家具厂打工时，由

于突发意外，左手小手指被锯
断，被送往新庄镇卫生院接受
治疗，后被转往临沂市人民医
院接受治疗。在新庄卫生院医
生的建议下，锯断的手指被放
在了一个装有冰块的玻璃瓶
中。当小杨被送到市人民医院
接受断指再植手术时，医生发
现小杨断指的神经已经被冻坏
无法再植，小杨无奈接受了断指
的事实。

小杨住院十多天回家后得
知，家具厂的老板和新庄镇卫生
院已经签订了协议：医院承担责
任，并一次性赔偿1万元。“他们签
协议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1万
元钱我一分也没有拿到。”小杨
对记者说。

之后，小杨及家人多次找到
卫生院和家具厂的老板讨说法，
卫生院表示，已经处理完。

记者联系了家具厂老板，对

于拿走卫生院1万元赔偿的事，他
并不否认，并称：“厂子已经关了，
我现在也没有钱，等有钱了一定
赔给他。”

随后，记者咨询了山东金海
瑞律师事务所的咸律师。咸律师
称，在小杨不知情的情况下，医
院和家具厂的老板签订的协议
不具有法律效力。小杨可通过工
伤认定和医疗事故认定，分别起
诉家具厂老板和医院。

伤了，残了，赔偿款被老板贪了
这打工仔真不幸，这老板太黑心！

保险公司乱推销

出了事故输官司

本报济南5月12日讯（记者
李文鹏 通讯员 郑淑梅） 保险
公司明知一老人不符合条件，也没
有驾照，却劝说其投了驾驶员人身
意外保险，而老人不幸煤气中毒身
亡后，保险公司却以不属保险事故
为由拒赔。近日，五莲县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赔付60000元赔偿金。

2008年9月，在保险推销员的再
三劝说下，五莲县69岁的李某竟投
了一份驾驶人员人身意外保险。为了
这份保险金额为60000元的保险，李
某交了100元的保险费。2009年6月，
李某在家中因煤气中毒意外身亡。

李某意外身亡后，其家人向保
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却以李某在
投保时已66周岁，超出了保险合同
规定的16周岁至64周岁年龄界限，
并且李某并非驾驶员，其因煤气中
毒引起的意外身亡，不属保险事
故，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从
而拒绝赔偿。李某的家属把保险公
司告到了法院。

五莲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
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属有效
合同。投保人李某如实提交了身份
证明，并未隐瞒其真实身份，对投
保人的年龄及身份审查均属于某
保险公司的义务范围。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明知投保
人李某的情形，却仍向其出售保险
凭证，属于未恪守诚信职责，应依
法履行保险合同确定的给付保险
金义务，保险公司应赔付李某家属
60000元的赔偿金。

有人地里偷大蒜

莱芜打响

“大蒜保卫战”

本报莱芜5月12日讯（闫秀
玲 于晓敏 李晓飞） 最近，
大蒜价格猛涨，一些犯罪分子
也瞅准这一时机，盗窃大蒜，甚
至连在地里的大蒜也不放过。
莱芜市莱城区公安局的民警走
进大蒜的主产地羊里镇、寨里
镇，展开了细致巡逻和保卫工
作。

5月10日凌晨，莱芜市莱城
区寨里镇一村民发现自家的蒜
地里还未完全成熟的大蒜被人
拔了一片，引起了蒜农们的恐
慌。针对这一情况，莱芜市莱城
区的蒜地便上演了一出“大蒜
保卫战”。5月10日21点到23点，
莱芜市莱城区公安局的民警走
进大蒜的主产地羊里镇、寨里
镇，展开了细致巡逻和保卫工
作，严厉打击针对生姜大蒜的
盗窃和破坏行为。

喜忧参半的四胞胎
5月12日，肥城市王瓜店镇潘台大队太华村的四胞胎家中迎来了吃喜面的日子，四胞胎中老大是女

孩，其他的三个是男孩，出生已经16天了。四胞胎的父亲李洪刚告诉记者，这个家庭所有的花销全靠他
打工赚取，欠下的七八万医药费和眼下养活孩子的难题，冲淡了一家人的喜悦。日子虽然艰难，但是李
洪刚坚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全家人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 本报记者 王鸿光 陈琳 摄


